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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治理的方针，加强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局面的稳定，特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Hlk80642540][bookmark: _Hlk80642476]第二条 本规定重大危险源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试行）》（办监督函〔2018〕1693号）《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SL721-2015）。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各项目部和部门、部门。 
第二章 范 围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内工程建设、办公、生产场所及一切生产活动中存在的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和管理。
第五条 名词释义
危险物品：新《安全生产法》第七章 附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指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本制度中“重大危险源”：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可能导致人员死亡及严重伤害、财产严重损失或环境严重破坏的根源或状态。
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试行）》中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价清单内容载明项目。
第三章 管理机构职责 
第六条 公司的安全管理职责 
1．组织全公司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重大危险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 
2．制定公司重大危险源管理规定； 
3．建立健全公司重大危险源管理系统，严格划分范围，不断完善预测、预警、预案工作； 
4．部署、组织制定重大事故应急预案及开展演练，组织重大事故的应急救援； 
5．组织或参加重大危险源造成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6．对直接监督管理的重大危险源做到可控备案。 
第七条 各项目部、部门的安全管理职责 
1．组织所属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危险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的规章制度； 
2．根据公司规定，遵守并执行公司重大危险源管理规定，督促所属部门、部门做好预测、预警、预案工作，建立重大危险源的档案登记、检测评估、监控管理，对存在的问题落实技术方案和资金，并限期整改； 
3．完善本部门重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开展演练，落实重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4．协助或参加重大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第八条 重大危险源管理务必职责到人，完善规章制度，规范日常管理，对本部门的重大危险源做到可控在控。
第四章 辨识、评价流程及方法
第九条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试行）》（办监督函〔2018〕1693号）规定进行重大危险源的辨识。
第十条 重大危险源的风险评价：重大危险源辨识后，应对其进行风险分析评价。
重大危险源的风险评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辨识各类危险因素及其原因与机制；
2．依次评价已辨识的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3．评价危险事件的后果；
4．进行风险评价，评价危险事件发生概率和发生后果的联合作用；
5．风险控制，将评价结果与安全目标进行比较，检查风险值是否达到可接受水平，否则需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第五章 控制流程及方法
第十一条 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和评价后，通过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对重大危险源进行控制和管理。
1．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制订和落实重大危险源场所、设备、设施的安全操作规程，建立重大危险源管理台帐。
2．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建立和完善重大危险源集中监控系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并保留记录。
3．重大危险源场所应当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包括重大危险源基本情况、主要危害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4．设备物资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定期对重大危险源场所及其仪器、仪表、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检测检验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并在台帐中记录。
5．相关部门对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并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
第六章 检查及备案要求
第十二条 公司各项目、部门按安全职责主体，分别建立重大危险源档案，定期及时审核所属部门重大危险源台帐，并负责上报公司。 
第十三条 各项目部、部门按照本规定要求，认真完成重大危险源辨识、排查、登记。 
第十四条 由公司组织开展定期重大危险源的检查工作，各项目、部门不定期自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公司将及时通报，各项目、部门按要求限期整改。
重大危险源安全检查重点为：重大危险源基本状况、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重大危险源设备维修保养和检测状况、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和严重程度、重大危险源等级、安全对策措施、应急救援措施等资料。 
第十五条 重大危险源在施工过程、材料、工艺、设备、防护和环境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发生变化时，应对重大危险源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并及时上报公司。 
第十六条 对新设立或者新构成的重大危险源，应及时按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到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上报公司。对已不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应及时报告注销。 
第七章 分 级
第十七条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重大危险源应按发生事故的后果分为以下四级：
（1）可能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危险源为Ⅰ级重大危险源；
（2）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危险源为Ⅱ级重大危险源；
（3）可能造成较大安全事故的危险源为Ⅲ级重大危险源；
（4）可能造成一般安全事故的危险源为Ⅳ级重大危险源。
第八章 人员培训与应急救援 
第十八条 对涉及重大危险源运行、检修、维护及监督管理的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以及《安全操作规程》、防火防爆、防洪度汛、机械和电气、紧急应急救援等安全知识的培训。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安全部负责解释。

